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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1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7-58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德

尔未来”）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终止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5年 8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171 万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含石墨烯超级锂电池项目”、“含石墨

烯超级锂电池材料（负极材料、陶瓷隔膜和软包）项目”，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15 年 8 月 11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6年 7月 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及 2016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延长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延

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至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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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二、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2017年 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

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

【第 5 号公告】，再融资的发行规模、发行间隔、定价基准日等方案的审核要求

有所调整。 

公司自披露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来，为推进本次发行做了大量

工作。鉴于再融资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审慎决定终止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三、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7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拟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经营正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将继续推进“智能互联家

居产业+石墨烯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双主业发展战略：在坚持做强做大家居产业

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以及智能家居改变传统家居产业；同时进行新兴产业布局，

打造石墨烯新材料新能源应用产业链，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拓宽公司的未

来发展空间。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和资源配置

功能的要求继续做好融资工作。除自有资金外，公司将积极探索多种融资方式筹

集资金，以支持和确保公司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五、备查文件 

1、《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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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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